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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矿井水、生活污水处理站扩容提标改造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2311-610623-04-02-434728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余家坪镇石家畔村

地理坐标 （E109度 37分 41.850秒，N37度 1分 53.959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4690其他水的处理、

利用与分配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四十三、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96其他水的处理、利

用与分配 469，全部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

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子长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350 环保投资（万元） 350
环保投资占比（%） 100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1115（在现有厂区内，不

新增用地）

专项评价设置情

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试行）》表 1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本项目不需开展专项评价

工作，具体分析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专项评价设置分析

类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情况
设置

情况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

物、二噁英、苯并芘、氰化

物、氯气且厂界外 500米范

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站扩容

提标改造项目，项目运行过

程中排放的废气中不含有

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

芘、氰化物、氯气

无

地表

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

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

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

污水集中处理厂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站扩容

提标改造项目，改造前与改

造后的矿井水处理后都回

用于生活用水、地面及井下

生产、工业场地绿化及场

地、道路与煤场洒水，不外

排，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于

工业场地绿化、车辆冲洗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水，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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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排。

环境

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

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

建设项目

本项目危险物质存储量未

超过临界量
无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

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

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

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

染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取水口 无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

分析

无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扩容提标改造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四十三、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中第 15条“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不在《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内，且已取得子长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备案文件（项目代码为 2311-610623-04-02-434728），因此，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2、选址的环境合理性

本项目为陕西永明煤矿矿井水、生活污水处理站扩容提标改

造建设项目，矿井水处理站位于煤矿生产区内，生活污水处理站

位于煤矿生活区内，不新增建设用地。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周边

无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敏感区

等环境保护目标。评价区环境质量现状良好，有利于项目建设。

在采取相应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后，项目运行期间各类污染物均能

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环

保措施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不会对外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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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角度分析，选址可行。

3、“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 2021年 11月 29日发布的《延安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延政发〔2021〕14号），

按照保护优先、衔接整合、有效管理的原则，将全市行政区域统

筹划定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环境管控单元 194

个，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主要包括生

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等。划分优先保护

单元 118个，面积 13838.15km2，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7.37%。

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大气、水、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

境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主要包括人群集聚区、工业园区、重点

流域等。划分重点管控单元 63个，面积 9290.40km2，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 25.09%。

一般管控单元。指优先保护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区域，划

分一般管控单元 13 个，面积 13902.32km2，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7.54%。

本项目位于延安市子长市余家坪镇石家畔村永明煤矿内，对

照《延安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示意图》，本项目属于优先保

护单元（一般生态空间_水土流失敏感区）和重点管控单元（水

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项目在延安市生态管控单元分

布图的位置见附图 7。

根据《延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陕西

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照分析报告》和《陕西省“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技术指南：环境影响评价（试行）》

（陕环办发[2022]76号）文件，项目与“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见

表 1-2和 1-3。

表 1-2 与“三线”符合性分析

分析判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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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 性

生态保

护红线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的要

求进行管理。生态保护红

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

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本项目位于子长市余家

坪镇石家畔村永明煤矿

内，属于优先保护单元

和重点管控单元，不涉

及生态红线。

符合

环境质

量底线

项目环评应对照区域环境

质量目标，深入分析预测

项目建设对环境质量的影

响，强化污染防治措施和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通过对该区域环境质量

现状分析，项目所在地

环境质量现状较好；本

项目通过采取废气、废

水、噪声及固废处理措

施后，能够做到各类污

染物达标排放，不会对

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不会降低当地环境

质量。

符合

资源利

用上线

资源是环境的载体，资源

利用上线是各地区能源、

水、土地等资源消耗不得

突破的“天花板”。

本项目子长市余家坪镇

石家畔村永明煤矿内，

不新增占地，用水量和

用电量较小，不会触及

资源利用上限。

符合

延安市

总体准

入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盲目发展，严控“两高”
行业产能。新建“两高”项目

必须严格落实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环

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
版）》要求。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扩容

提标改造工程，不属于

“两高行业”。
符合

污染排放管控：

1、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制度，加强“减污降碳”统
筹，排污许可制度和碳排

放交易制度协同，实现大

气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

放强度双降。

2、到 2025年底，全市建

成区实现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城市污泥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90%。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扩容

提标改造工程，矿井水

处理后都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下生产、

工业场地绿化及场地、

道路与煤场洒水，不外

排，生活污水处理后回

用于工业场地绿化及场

地、道路与煤场洒水，

不外排。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延河、北洛河等主要河流

干流沿岸，严格控制石油

开采、石油加工、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

制造等环境风险项目，合

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

评价要求企业后期依法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工作，做好风险防

控。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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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仓储等设施，防范环

境风险。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争创黄河流域污水资源化

利用示范城市。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后都

回用于生活用水、地面

及井下生产、工业场地

绿化及场地、道路与煤

场洒水，不外排，生活

污水处理后回用于工业

场地绿化、车辆冲洗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水，

不外排。

符合

表 1-3 本项目范围涉及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

序

号

市

区

区

县

环

境

管

控

单

元

名

称

单

元

要

素

属

性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管控要求

面

积/
长

度

本项目情

况

相

符

性

1
延

安

市

子

长

市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7-
子

长

市

敏

感

极

敏

感

区

一

般

生

态

空

间
-
水

土

流

失

敏

感

区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2010年修

订）、《陕西省

水土保持条例》

相关要求及规定

进行管理。

1.禁止在崩塌、

滑坡危险区和泥

石流易发区从事

取土、挖砂、开

矿、采石等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

活动。

2.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脆弱的

地区，应当限制

或者禁止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的生

产建设活动，严

格保护植物、沙

壳、结皮、地衣

等。

3.禁止在二十五

度以上陡坡地开

垦种植农作物。

人均耕地五亩或

者基本农田二亩

111
5m2

本项目位

于子长市

余家坪镇

石家畔村

永明煤矿

内，不新

增占地，

不属于崩

塌、滑坡

危险区和

泥石流易

发区，环

评要求合

理安排施

工期，加

强水土保

持措施。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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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地区，禁

止在二十度以上

的陡坡地开垦种

植农作物。已在

禁垦的陡坡地范

围内开垦种植农

作物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退耕还林

（草）计划，逐

年退耕，还林还

草，恢复植被。

4.禁止毁林、毁

草开垦和采集发

菜。禁止在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铲

草皮、挖树兜或

者滥挖虫草、甘

草、麻黄等。

5.在封山禁牧区

域禁止损毁、擅

自移动封山禁牧

的标志、设施。

子

长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2

水

环

境

城

镇

生

活

污

染

重

点

管

控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严禁在人口密

集区新建危险化

学品生产项目，

城镇人口密集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应搬迁改

造。

2.严格管控涉及

易导致环境风险

的有毒有害和易

燃易爆物质的生

产、使用、排放、

贮运等新建、改

扩建项目。

本项目为

污水处理

扩容提标

改造工

程，不涉

及危险化

学品生

产。本环

评要求建

设单位严

格管控项

目涉及的

易导致环

境风险的

有毒有害

和易燃易

爆物质。

符

合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水环境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

区：

1.强化城中村、

老旧城区和城乡

结合部以及各级

乡镇污水截流、

收集，加强截污

本项目位

于子长市

余家坪镇

石家畔村

永明煤矿

内，矿井

水处理后

都回用于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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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管力度；加快

推进沿河乡镇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及提标

改造进度。推动

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和服务向农村

延伸，因地制宜

采用纳管处理、

集中处理、分散

式处理等模式加

强城镇和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筛选并

推广适合本地实

际的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实用技术

和设施设备，收

集管网建设与治

理设施同步建

设。加快雨污分

流改造，雨水尾

水处理设施建

设，完善污水收

集管网建设。

生活用

水、地面

及井下生

产、工业

场地绿化

及场地、

道路与煤

场洒水，

不外排，

生活污水

处理后回

用于工业

场地绿

化、车辆

冲洗及场

地、道路

与煤场洒

水，不外

排。

综上，本项目符合《延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的管控要求。

4、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4。

表 1-4 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序

号

相关生态

环境保护

规划

规划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

合

性

1

《陕西省

“十四五”
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陕政办

发〔2021〕
25号）

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完

善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

开展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推

动建设污染治理、循环利用、

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理

体系。工业生产、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

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优先使

用再生水，因地制宜推进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到 2025年，

陕北、关中地级城市再生水利

用率达到 25%以上。强化钢铁、

本项目为污水

处理扩容提标

改造工程，矿

井水处理后都

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

下生产、工业

场地绿化及场

地、道路与煤

场洒水，不外

排，生活污水

处理后回用于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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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生产

工艺节水改造和再生水利用，

鼓励行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

工业场地绿

化、车辆冲洗

及场地、道路

与煤场洒水，

不外排。

2

《延安市

“十四五”
环境保护

规划

（2021～
2025年）》

优化产业结构。落实好能耗双

控措施，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

目上马，严禁在黄河干流及主

要支流临岸一定范围内新建“两
高一资”项目及相关产业园区。

本项目为污水

处理扩容提标

改造工程，不

属于“两高行

业”。

符

合

严格工业企业污水治理。引导

工业企业污水近零排放，降低

污染负荷。石油、煤炭、天然

气生产企业及其他重点工业企

业生产、生活污水必须全收集

全处理。“十四五”期间，工业废

水达标排放率达到 100%，矿井

水复用率 100%，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显著提升。

本项目为污水

处理扩容提标

改造工程，矿

井水处理后都

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

下生产、工业

场地绿化及场

地、道路与煤

场洒水，不外

排，生活污水

处理后回用于

工业场地绿

化、车辆冲洗

及场地、道路

与煤场洒水，

不外排。

符

合

加强工业、城镇、农业节水。

提高石油、石化、煤炭等行业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矿

区矿井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符

合

3

《陕西省

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

（2021—2
025年）》

提升节水节能减排水平。力争

重点企业矿井水实现循环利用

和资源化利用，节约水资源。

符

合

4

延安市人

民政府关

于印发《延

安市国民

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

标纲要》的

通知（延政

发〔2021〕
4号）

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污水处

理设施的完善，全面完成市县

处理能力在 2000方/天以上污

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沿河乡

镇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本项目为污水

处理扩容提标

改造工程，矿

井水处理站处

理规模由
75m3/h

（1800m3/d）
提升为
150m3/h

（3600m3/d），

生活污水处理

站处理规模由
7.5m3/h

（180m3/d）提

升为 15m3/h
（180m3/d）。

符

合

5、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5。

表 1-5 项目涉及的相关政策及其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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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相关政策 规划内容概要 本项目相关情况

符

合

性

1

《关于进

一步加强

煤炭资源

开发环境

影响评价

管理的通

知》（环环

评〔2020〕
63号）

针对矿井水应当考虑主要污染因

子及污染影响特点等，通过优化

开采范围和开采方式、采取针对

性处理措施等，从源头减少和有

效防治高盐、酸性、高氟化物、

放射性等矿井水。矿井水应优先

用于项目建设及生产，并鼓励多

途径利用多余矿井水。可以利用

的矿井水未得到合理、充分利用

的，不得开采及使用其他地表水

和地下水水源作为生产水源，并

不得擅自外排。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

后都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下生

产、工业场地绿化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

水，不外排。

符

合

2

《关于煤

炭开采矿

井水外排

管理有关

问题的函》

（陕环法

规函

（〔2020〕
32号）

未经处理的矿井水不得外排，确

需外排的，应当依法设置排污口，

主要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水功能区

划要求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上述规定所提的主要水污染物系

指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两项因子，

请在日常监督管理中予以贯彻执

行。

符

合

3

《矿井水

综合利用

技术导则》

（GB/T410
19-2021）

综合考虑矿井水水质、技术可行

性和经济合理性，矿井水综合利

用应遵循能用尽用原则，主要用

于工业用水、杂用水、生态环境

用水、农田灌溉用水、生活饮用

水

符

合

矿井水经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

准，且处理后达到 GB5479的要

求，可用于生活饮用水。

本项目矿井水经处

理后过滤出水满足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2022），可用

于生活饮用水。

符

合

矿井水处理后产生的泥渣应按照

GB18597、GB18598和 GB18599
要求，合理利用或妥善处置。

本项目污泥运至厂

区洗煤场处理后回

用。

符

合

矿井水水质检测与要求，见表 1。
矿井水分级处理出水水质检测与

要求，按照表 1执行。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

后都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下生

产、工业场地绿化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

水，不外排，过滤出

水满足《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GB5749-2022），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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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水池出水满足

《煤炭洗选工程设

计规范》

（GB50359-2016）、

《煤矿井下消防、洒

水用水规范

（GB50583-2016）》

附录 B和《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

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
表 1城市绿化道路

清扫、消防水质标准

要求。

含悬浮物矿井水利用技术应满足

以下要求：

ａ）宜采用混凝—沉淀／澄清—
过滤技术，其基本工艺流程见附

录 A中 A.1；
ｂ）宜在净化处理前设置预沉调

节池；

ｃ）含悬浮物矿井水常用混凝剂

主要包括铁系混凝剂和铝系混凝

剂，必要时采用助凝剂。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

站采用“接触反应池

+调节水池+一体化

净水器+反渗透处理

系统（多介质过滤器

+自清洗过滤器+超
滤装置+反渗透装

置）”工艺。

符

合

4

《煤矿矿

井水利用

技术导则》

（GB/T313
92-2022）

煤矿矿井水经处理后可作为生活

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杂

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等。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

后都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下生

产、工业场地绿化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

水，不外排，利用率

达到 100%。

符

合

煤矿矿井水利用率宜不小于

80%。

符

合

煤矿矿井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应

合理利用或妥善处置,防止二次

污染。

本项目污泥运至厂

区洗煤场处理后回

用。

符

合

煤矿矿井水处理利用一般需要经

过净化处理或/和深度处理。净化

处理工艺可包括混凝、沉淀、浮、

砂滤、中和、曝气、超磁分离、

化学氧化、消毒等;深度处理工艺

可包括精密过滤、微滤、超滤、

纳滤、反渗透、离子交换、电渗

析、软化等。

本项目矿井水处理

后都回用于生活用

水、地面及井下生

产、工业场地绿化及

场地、道路与煤场洒

水，不外排，矿井水

处理站采用“接触反

应池+调节水池+一
体化净水器+反渗透

处理系统（多介质过

滤器+自清洗过滤器

+超滤装置+反渗透

装置）”工艺。过滤

出水满足《生活饮用

符

合

含悬浮物矿井水处理：

（1）回用于工业用水、杂用水、

农业用水、养殖用水和生态环境

用水时,采用混凝沉淀、澄清、过

滤、超磁分离等方法处理。

（2）回用于生活用水时,宜采用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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